（2011.12.01）法律基础与实务期末复习研讨与交流（文本）
范军：法律基础与实务期末复习研讨与交流，各位老师，今天我们讨论期末复习的要点。

《法律基础与实务》期末复习指导意见　2011年12月
一、考试基本情况说明
1．考核范围：教材第一单元（法律概述）至第七单元（国际法）的全部内容

2．考试题型：（1）单项选择题；（2）多项选择题；（3）辨析题；（4）案例分析

3．考试形式：开卷考试 

4．考题与分数：单项选择题（18分，6题），多项选择题（20分，5题）；辨析题（28分，4题），分析题（34分，2题）。

5．考题时间：90分钟
二、考场注意事项
1．可带入考场的资料：任何纸质的书面资料均可，包括教材、指导书、法规、网上下载的学习内容等。

2．答题注意事项：

（1）严禁考生在考场中交换资料

（2）辨析题每题7分，其中判断3分，分析4分。无论对错，都必须阐述理由

（3）分析题由于占分较多，答题务必有重点，有层次，表述规范、流畅

（4）合理控制时间
三、主要知识点提示
重点：民法单元　刑法单元　诉讼法单元
第一单元　法律概述

1．我国法的概念和特征 

2．关于法的溯及力的规定

第二单元　宪法

3．我国的国家机关

4．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机关

5．宪法关于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的规定

第三单元　行政法

6．国家行政权力的主体

7．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第四单元　民法

8．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

9．关于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分类的规定及行为的效力 

10．法人的概念、财产责任

11．所有权的性质、归属和转移的法律规定

12．合同的要约与承诺

13．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签订的合同

14．关于抵押权、质押权的规定 

15．关于知识产权的性质及承担的民事责任

16．关于法定继承的法律规定

17．产品质量特殊侵权民事责任

第五单元　刑法  

18．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

19．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责任年龄的法律规定 

20．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

21．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法律规定

22．共同犯罪的概念 

23．刑罚的种类

24．数罪并罚的刑期计算

25．抢劫罪的犯罪构成

第六单元　诉讼法 

26．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27．上诉、抗诉与审判监督程序

28．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29．民事诉讼中的执行程序

30．关于不公开审理的法律规定

31．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律规定

第七单元　国际法

32．国际法的特征

33．国际法的主体

34．国民待遇的相关规定

35．庇护权的对象 

36．最惠国待遇的概念

37．国家领土的组成
以上内容为复习要点提示，并非复习范围

复习时多从实例出发理解和掌握相关制度和规定

案例分析题须运用法律规定或原则阐明自己的观点，表达要规范、流畅，适用法律要正确。                                                                                                                                       　

主持教师                                                                                                                                   
2011年12月1日
开卷考试
因为是开卷考试，所以请老师在期末复习期间，让同学认真理解各知识点，学会规范的表述。特别是案例分析题，同学答题时，要有明确的表态、要有完整的原理以及结合题意的分析，并确保表述规范、流畅。
